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臨時公演娛樂稅申辦告知單 

貴校如有舉辦臨時公演，請依娛樂稅法規定於演出前向演出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本局總局、員林分局或北斗分局)提出申請，並於表演結束 5日內報繳娛樂

稅，說明如下。 

一、 相關法令及罰則： 

娛樂稅法第8條、第13條及財政部102年12月16日台財稅字第10200711530

號令釋。 

二、應備文件： 

(一) 臨時公演申請書。 

(二) 申請單位登記證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各 1份。 

(三) 票券驗印及樣張（每式 1份）。 

(四) 申請免徵娛樂稅者，檢附免徵娛樂稅申請書、免徵娛樂稅保證書及相關證明

文件（如文化部、體育部函、學校證明書等）。 

(五) 申請非免徵娛樂稅者，繳納保證金或代徵娛樂稅保證書。 

三、注意事項： 

(一) 臨時公演票券內容：應印票券號碼、票價、票別、演出日期、地點、時間、

名稱、主辦單位、核准字號（如為自行印製紙本票券，應加蓋本局查驗章）；

若為免徵娛樂稅案件，票券上應印「免徵娛樂稅」字樣，反之則印「內含代

徵娛樂稅」字樣。 

(二) 貴賓券張數(0 元券)最多為有價劵張數 5%（以表演場地 900 個座位為例，計

算貴賓券最多 45 張）。 

(三) 如有剩餘票券應於公演結束後，連同填具剩餘票券明細表一併繳回，無繳回

者視為全部售出。 

(四) 公演結束 5日內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

（https://net.tax.nat.gov.tw/）申報娛樂稅。 

(五) 娛樂稅免稅證明應於公演結束 1個月內，檢送至本局。 

(六) 臨時公演有關營業稅部分是否免徵請逕洽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電

話:04-7274325)、員林稽徵所(電話:04-8332100) 、北斗稽徵所(電

話:04-8871204)。 

(七)本局娛樂稅業務諮詢連絡電話:總局 04-7239131 分機 174、175，員林分局

04-8320140 分機 423、425，北斗分局 04-8870001 分機 303、304。 

(八)相關申請表格及範例請至本局網站（網址:https://www.changtax.gov.tw）

下載。 



 


